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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会　　　計

                  (１)   総　   　　括



歳 入 歳 出 補 正 予 算 事 項 別 明 細 書

総　　　　括

（ 歳　　　　　入 ）
（単位　千円）

款 既決予算額 補正予算額 計 備　　　　　　　　  　　　　　　　　　　　　　　　　考既決予算額の 計の構成比
　　　　　　　　％構　成　比　％

県　　　税   129,800,000                129,800,000  17.73  17.67 1

地方消費税    52,417,000                 52,417,000   7.16   7.13 2
清算金

地方譲与税    22,204,000                 22,204,000   3.03   3.02 3

地方特例交       775,000                    775,000   0.11   0.10 4
付金

地方交付税   178,400,000                178,400,000  24.37  24.28 5

交通安全対

策特別交付       287,000                    287,000   0.04   0.04 6
金

分担金及び     3,742,174                  3,742,174   0.51   0.51 7
負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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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既決予算額 補正予算額 計 備　　　　　　　　  　　　　　　　　　　　　　　　　考既決予算額の 計の構成比
　　　　　　　　％構　成　比　％

 8 使用料及び     7,315,474                  7,315,474   1.00   1.00

手数料

 9 国庫支出金   138,113,768     2,597,310   140,711,078  18.86  19.15

10 財産収入     1,410,435                  1,410,435   0.19   0.19

11 寄附金        41,426                     41,426   0.01   0.01

12 繰入金    20,797,282                 20,797,282   2.84   2.83

13 繰越金     4,920,190                  4,920,190   0.67   0.67

14 諸収入   101,143,979                101,143,979  13.82  13.77

15 県　債    70,731,000                 70,731,000   9.66   9.63

歳　入　合　計   732,098,728     2,597,310   734,696,038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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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出 ）
（単位　千円）

補　　正　　予　　算　　額　　の　　財　　源　　内　　訳 既決予 計　の

款 既決予算額 補正予算額 計 算額の
分担金及び 使用料及び 国　　　庫 財産収入 寄附金 繰入金 繰越金 諸収入 県　債 一般財源 構成比 構成比
負　担　金 手　数　料 支　出　金 　　　％　　　％

 1 議　会　費      1,148,383                 1,148,383                        0.16   0.16                                                                             

 2 総　務　費     31,074,433                31,074,433                        4.24   4.23                                                                             

 3 福祉生活費     73,709,545                73,709,545                       10.07  10.03                                                                             

 4 保健環境費     61,628,818                61,628,818                        8.42   8.39                                                                             

 5 労　働　費      3,161,924                 3,161,924                        0.43   0.43                                                                             

 6 農林水産業費     56,466,489                56,466,489                        7.71   7.69                                                                             

 7 商　工　費    101,328,170      2,597,310 103,925,480                       13.84  14.14            2,597,310                                                         

 8 土　木　費     84,531,098                84,531,098                       11.55  11.51                                                                             

 9 警　察　費     26,840,003                26,840,003                        3.67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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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決予 計　の補　　正　　予　　算　　額　　の　　財　　源　　内　　訳
算額の款 既決予算額 補正予算額 計

分担金及び 使用料及び 国　　　庫 財産収入 寄附金 繰入金 繰越金 諸収入 県　債 一般財源 構成比 構成比
負　担　金 手　数　料 支　出　金 　　　％　　　％

教　育　費    119,833,309               119,833,309                                                                              16.37  16.3110                       

災害復旧費     22,767,611                22,767,611                                                                               3.11   3.1011                       

公　債　費     79,601,559                79,601,559                                                                              10.87  10.8312                       

諸支出金     69,837,386                69,837,386                                                                               9.54   9.5113                       

予　備　費        170,000                   170,000                                                                               0.02   0.0214                       

歳　出　合　計    732,098,728      2,597,310 734,696,038                      100 100            2,597,310                                                         

一般財源の内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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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会　　　計

                  (２)   歳　   　　入



節

区 分 金 額

説 明

                                                                                                        第９款　国庫支出金     2,597,310千円
                                                                                                                     
                                                                                                        第２項　国庫補助金     2,597,310千円
                                                                                                        

                                                                                                        

目 既 決 予 算 額                          補 正 予 算 額                          計                                                    

                                                                                                        

├──────────────────                          ──────────                          ──────────                          ────────────────────────             ──────────────────────────────────────             ┤

６ 商工費国庫                  5,265,663                  2,597,310                  7,862,973                           

補助金                                                                                                         

├─────────                          ──────────                          ──────────                          ────────────────────────             ──────────────────────────────────────             ┤

                                                                              地域観光事業支援費補助     2,597,310 ◎（１０／１０）              

                                                                              金                           

├──────────────────                          ──────────                          ──────────                          ────────────────────────             ──────────────────────────────────────             ┤

計   108,180,350                 2,597,310               110,777,660                                       

                                                                                                        

                                                                                                        

                                                                                                        

                                                                                                        

                                                                                                        

                                                                                                        

                                                                                                        

                                                                                                        

                                                                                                        

                                                                                                        

                                                                                                        

                                                                                                        

                                                                                                        

                                                                                                        

                                                                                                        

                                                                                                        

                                                                                                        

                                                                                                        

                                                                                                        

                                                                                                        

                                                                                                        

                                                                                                        

                                                                                                        

                                                                                                        

                                                                                                        第９款　第２項　国庫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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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会　　　計

                  (３)   歳　   　　出



既 　 決

予 算 額

補 　 正

予 算 額

計

節

区 分 金 額

事 業 名 金 額 特 定 財 源

国庫支出金 県 債 そ の 他

一般財源

説 明

補 正 予 算 額 財 源 内 訳

                                                                                                                                                                                                       

                                                                                                                                                                                                       第７款　商　工　費     2,597,310千円
                                                                                                                                                                                                                    
                                                                                                                                                                                                       第３項　観　光　費     2,597,310千円
                                                                                                                                                                                                       

                                                                                                                                                                                                       

                                                                                                                                                                                                       

目                                                                                                                                                                                                        

                                                                                                                                                                                                       

                                                                                                                                                                                                       

├────────────────────────────────────────────────────────────────────────────────────────────────────┤                                                                                                                                                                                                       

　１観光総務費                423,155              2,597,310               3,020,465                         2,597,310             2,597,310                                                                             

　　　　　　　├─────────────────────────────────────────────────────────────────────────────────────────────┤                                                                                                                                                                                                       

　　　　　　　　　　　　　　　　　　　　　　　　　　　　　　委　託　料　　　　　　　　（観光政策課）                                                                   12   2,597,310                                                                                                                          

                                                                                                                                                                                                       

                                                                                                                                                                                                       

　　　　　　　　　　　　　　　　　　　　　　　　　　　　　　　　　　　　　　　　　　　観光誘客緊急対策事                                                                                           2,597,310             2,597,310                                                                             

　　　　　　　　　　　　　　　　　　　　　　　　　　　　　　　　　　　　　　　　　　　業費                                                                                                                                                                                                       

                                                                                                                                                                                                       

├────────────────────────────────────────────────────────────────────────────────────────────────────┤                                                                                                                                                                                                       

　　　計     835,501             2,597,310              3,432,811                        2,597,310             2,597,310                                                                                        

                                                                                                                                                                                                       

                                                                                                                                                                                                       

                                                                                                                                                                                                       

                                                                                                                                                                                                       

                                                                                                                                                                                                       

                                                                                                                                                                                                       

                                                                                                                                                                                                       

                                                                                                                                                                                                       

                                                                                                                                                                                                       

                                                                                                                                                                                                       

                                                                                                                                                                                                       

                                                                                                                                                                                                       

                                                                                                                                                                                                       

                                                                                                                                                                                                       

                                                                                                                                                                                                       

                                                                                                                                                                                                       

                                                                                                                                                                                                       

                                                                                                                                                                                                       

                                                                                                                                                                                                       第７款　第３項　観　光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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